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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牌时间：2019年1月8日至2019年1月31日
郑政出〔2018〕183号（网）土地，位于三全路南、

园田北路东，使用权面积 64596.08平方米，竞得人
为河南瀚宇天悦城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 100775
万元。

郑政出〔2018〕184号（网）土地，位于天泰路
东、鼎盛大道北，使用权面积 15014.08平方米，竞得
人为河南睿森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17061万元。

郑政出〔2018〕185号（网）土地，位于杨柳街东、
金达路南，使用权面积 8820.35平方米，竞得人为河
南建业恒新置业有限公司，成交价9891万元。

2019年2月1日

郑州市国土资源局公示

经新郑市人民政府、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管理委
员会批准，新郑市国土资源局、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国
土 资 源 局 决 定 以 挂 牌 方 式 出 让 郑 港 出
〔2019〕1号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由郑州
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
税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承办。现将有关
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
求（详见下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
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
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
求，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于 2019年 2
月 1日至 2019年 3月 4日在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网站下载获取挂牌出让文件，相关
书面申请到公共资源交易中心223房间提交，
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2019年3月4
日12时（以到账时间为准）。

经审查，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的，将在 2019年 3月 4日 17时
前确定其竞买资格。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地点
为：郑州航空港区金港大道与星港路交叉口
向东100米路北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119房间；挂牌时间为 2019年 2月 21日至
2019年 3月 6日，挂牌截止时间为 2019年 3
月6日09时30分。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挂牌时间截止时，有竞买人表示愿

意继续竞价，转入现场竞价，通过现场竞价确
定竞得人。

（二）本次挂牌为无底价挂牌，最高价格
的出价人即为竞得人。

（三）本次成交的出让地块缴款期限为出
让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

（四）竞买人须依法在规定时限内完成
项目立项、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等有关报批
手续。

（五）竞买人须全面了解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项目备案政策。

七、联系方式及银行账户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
综合保税区）国土资源局：刘先生（0371）
86198826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
综合保税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王先生
（0371）61318572

账户名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账 号：4910000010120100078912
开户行：浙商银行郑州分行营业部
账户名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账 号：15559000000022826
开户行：华夏银行郑州航空港区支行
账户名称：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非税收入征收管理局
账 号：411060700018170304589
开户行：交通银行郑州航空港区支行

2019年2月1日

新郑市国土资源局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国土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郑国土资交易告字〔2019〕16号

编号

郑港出
〔2019〕1号

土地位置

规划工业六路以北，规
划工业三街以西

土地面积
（平方米）

328663.13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6,＜3.0

建筑密度
（%）

＞35

绿地率
（%）

＜20

建筑高度
（米）

＜45

地块下空间利用情况

开发地下空间

出让
年限
（年）

50

起始价
（万元）

11964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11964

经新郑市人民政府、郑州航空港经济综
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管理委员
会批准，新郑市国土资源局、郑州航空港经
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国土
资 源 局 决 定 以 网 上 挂 牌 方 式 出 让 郑 港 出
〔2019〕2号（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具体
由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
合保税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承办。现将有
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
求（详见下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
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
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为人才住房用地，
采取无底价网上挂牌方式出让，达到熔断地价
后采用网上一次性竞地价方式确定土地竞得
人，竞价规则按照《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党政办公室关于印发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国有建设用地（住
宅）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暂行办法的
通知》（郑港办〔2018〕110号）及《郑州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党政办
公室关于修订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国
有建设用地（住宅）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
竞买暂行办法的通知》（郑港办〔2018〕137号）
的相关规定执行。

四、申请人需在 2019年 2月 1日至 2019

年 3月 4日期间办理数字证书认证手续（流程
详见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
合保税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官网 http://
www.zzhkgggzy.cn/“公共服务一办事指南”
窗口），登录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
新郑综合保税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电子招投
标交易平台（官网点击“交易主体登录”），浏览
公告并下载挂牌须知。

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具备申请
条件的，将在 2019年 3月 4日 17时前确定其
竞买资格。

五、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时
间为：2019年2月21日至2019年3月6日，挂
牌截止时间为2019年3月6日10时00分。

竞得人持《网上竞得证明》等相关资料于2
个工作日内提交至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
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进行后置审核，通过审核
后由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与其签订《成交确认书》。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本次成交的出让地块缴款期限为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

（二）竞买人须全面了解《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党政办公室
关于印发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国有建
设用地（住宅）使用权网上挂牌交易限价竞买
暂行办法的通知》（郑港办〔2018〕110号）及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 郑州新郑综合
保税区党政办公室关于修订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国有建设用地（住宅）使用权网上
挂牌交易限价竞买暂行办法的通知》（郑港办
〔2018〕137号）。

（三）竞买人须全面了解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项目备案政策。

（四）竞买人须全面了解《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人才住房建设与管理实施意见》。

七、联系方式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

合 保 税 区）国 土 资 源 局 ：刘 先 生（0371）
86198826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
合保税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王先生（0371）
61318572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
合保税区）人才房工作办公室：周先生（0371）
86190268

2019年2月1日

新郑市国土资源局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新郑综合保税区）国土资源局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郑国土资交易告字〔2019〕17号

编号

郑港出
〔2019〕2号（网）

土地位置

太湖路以南、华夏大道以西

土地面积
（平方米）

77502.11

土地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规划指标要求

容积率

＞1.0，＜2.5

建筑密度
（%）

＜25

绿地率
（%）

≥35

建筑高度
（米）

＜60

地块下空间利用情况

开发地下空间

出让
年限
（年）

70

起始价
（万元）

42820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21410

本报讯（记者 李娜）昨日，记者从省政
府获悉，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做好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工作的意见》，
将从医疗、就业、社保、教育等各方面对城市
困难职工进行帮扶。

《意见》明确，到2020年底前，能脱困的
城市困难职工全部实现脱困；对难以脱困的
城市困难职工，各级政府要将符合条件的纳
入城市困难职工救助体系，提供常态化帮扶，
保障其家庭人均生活水平达到当地低保标准，
确保城市困难职工解困脱困任务全面完成。

脱困、解困的标准是啥？《意见》明确，脱
困，即城市困难职工经精准帮扶后，其家庭
致困因素消除，家庭人均收入连续6个月超
过当地低保标准，家庭生活状况脱离困境；
解困，即难以脱困的城市困难职工经政府救
助和工会帮扶后，家庭人均生活水平达到当
地低保标准，家庭困境得到有效缓解。

《意见》明确，以全省各级工会上报全国
总工会帮扶工作管理系统且已建档的城市
困难职工为基础，重点对五类群体开展解困
脱困工作。即纳入城乡低保且具有劳动能

力，但未实现充分就业的困难职工；因各类
因素造成家庭实际收入或生活水平低于城
乡低保线的困难职工；患重特大疾病、遭受
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等导致家庭支出突增，
造成生活困难的职工；加入工会组织、签订
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生活遇到特殊困难的农
民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化解过剩产
能、处置“僵尸企业”、企业兼并重组和破产
清算以及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因下岗失业
或其他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职工。

根据《意见》，我省要精准识别解困脱困

对象，通过申请、审核、公示、录入四个步骤，
逐一为符合条件的城市困难职工建立档案，
将从医疗、就业、社保、教育等各方面对城市
困难职工进行帮扶。帮助城市困难职工按
规定享受各项社会保险政策，督促欠缴社会
保险费的企业依法进行补缴，确保城市困难
职工达到领取条件时依法享受各项社会保
险待遇。此外，还要开展送温暖工作。各级
工会要深入城市困难职工家庭，开展日常走
访，对职工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精准施策，开
展定向、专项帮扶和服务。

我省将重点帮扶五类群体解困脱困
相关《意见》出台

新春慰问基层
送去节日祝福

本报讯（记者 覃岩峰）带来节日问候，送去新春祝福。近
日，副市长、市公安局长马义中带领市直有关部门一行，走访我
市福利机构，看望驻郑部队，慰问低保优抚对象和困难党员，为
他们送去了慰问品和慰问金。

在郑州市救助管理站，马义中详细询问了救助站管理运行
情况以及目前存在的困难，并进行协调解决。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郑某部营地，马义中对驻郑部队关心、
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巩固国防、维护国家社会稳定作出的贡
献表示感谢，并表示将一如既往地为部队改革和发展提供服务
保障。

在经开区低保对象陈冬冬、朱龙飞，优抚对象赵爱荣，困难
党员陈锡荣、陈书进的家中，马义中详细了解各家庭生活、工作
等情况，鼓励他们要坚定信心，脚踏实地，努力创造美好生活，共
享城市建设成果。

2018河南经济
年度人物揭晓

本报讯（记者 卢文军）记者昨日获悉，第九届
（2018）“河南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活动颁奖晚会 1月
30日晚在郑举行。朱明甫等 10名企业家荣获第九届
（2018）“河南经济年度人物”；郑州时空隧道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CEO乔松涛获创新奖，瑞贝卡总经理郑文青
获新锐奖。

第九届（2018）“河南经济年度人物”评选活动由
中共河南省委农办、河南省工商业联合会、河南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河南省科技厅、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等主办，于2018年 11月正式启动。

评选活动以“奋进新时代，开启新征程”为主题，在
客观、公平、公正的基础上，以“创新性、前瞻性、引领
性、责任性”为标准，旨在发现和表彰在实现“中原崛
起、河南振兴”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杰出的企业家和科技
英才，引导和激励企业、企业家、科技专家和相关经济
部门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打好“四张牌”、推进“三区一
群”建设过程中更加奋发有为。

此次评选角度更加多样化，更全面、更权威地彰
显出“河南经济年度人物”的特性和鲜明的企业魅
力。此次评选，共选出“河南经济年度人物”10 位，

“河南经济年度人物”新锐奖 1位，“河南经济年度人
物”创新奖 1位。

10位“河南经济年度人物”分别是，安阳全丰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王志国，河南清水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志清，河南辅仁堂制药有限公
司董事长朱文亮，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刘百宽，鹤壁国立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朱明甫，河南天丰绿色装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李旭禄，龙蟒佰利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许刚，河南光远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志
伟，河南孟电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范海涛，乐普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李春丽。

开展春节走访慰问
切实帮扶困难群众

本报讯（记者 侯爱敏）为让对口帮扶群众过一个欢乐、祥和
的春节，市审计局慰问组近日来到对口帮扶村寥峪村，看望慰问
困难群众，在寒冬里为他们送温暖。

据悉，寥峪村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老党员
及其他困难群众54户（人）。

在寥峪村村委办公室，慰问组为困难群众集中发放了
慰问物资。随后，他们来到村民贾金玉等 4 位老党员、困难
党员和困难群众家中，与他们亲切交谈，拉家常，问需求，关
心他们的身体和生活状况。

春运以来，郑州铁路
公安处乘警支队京快二组
的乘警，组织列车上的乘
务人员，学习教授列车上
突发事件的处置方法，确
保旅客安全。

本报记者 宋晔 摄

本报讯（记者 李娜）在一定区域
内，由政府买单，对土地勘测、矿产压
覆、地质灾害等十种事项实施区域评
估，不再进行单个项目的评估评价，
区内的项目全部共享、免费使用评估
成果。昨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实施工程建设项目区域评估的
指导意见》，更多事项可以实现“只跑
一次”了。

《意见》提出，全省范围内的自由
贸易试验区、产业集聚区、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园区、功
能区都属于实施范围。实施内容主要
指，开发区管理机构统一组织对区内
土地勘测、矿产压覆、地质灾害、节能、
水土保持、文物保护、洪水影响、地震
安全性、气候可行性、环境评价等事项
实施区域评估，不再进行单个项目的

评估评价，区内的项目全部共享、免费
使用评估成果。

根据目标，到 2019年 12月底，各
开发区要分区域、分事项对相关评估
评价事项进行梳理，建立区域评估清
单，分类推进相关评估工作。到 2020
年 12 月底，基本建成政府买单、企业
共享评估成果的区域评估制度框架和
管理体系。2021年，全面实施。

工程建设项目将实施区域评估
更多事项实现“只跑一次”


